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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112年度「雲端發票城鄉零距離」活動辦法 

（本文件適用對象：合作店家及民眾） 

一、活動目的 

 擇選雲端發票使用率偏低之地區為推動地區，洽定當地營業人透過商品優

惠或折扣活動，鼓勵民眾申請手機條碼載具並體驗以載具儲存雲端發票，爰辦

理「雲端發票城鄉零距離」活動(以下稱本活動)，以帶動合作店家銷售業績並提

升該地區之雲端發票使用率。 

二、主辦機關：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三、協辦機關：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及南區國稅局。 

四、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公共事務傳播發展學會。 

五、活動期間：112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 

六、推動地區及合作店家(請隨時注意「雲端發票 e起來」活動網站之最新消息) 

推動地區 合作店家 地址 

基隆市仁愛區 基隆遠東泡泡冰(遠東泡泡冰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 5號 

新北市三峽區 上宇林三峽和平店(和億商號)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 24之 3號 

新北市鶯歌區 麥味登 鶯歌天囍店(桃屋小舖)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 136號 

臺北市北投區 家苙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84號 

臺北市大同區 天麗生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150號 11樓

之 1 

臺北市中山區 法蘭司麵包坊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51 巷

30號 

臺北市中山區 金城咖啡商行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201號 

臺北市中山區 台灣鹽酥雞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530號 

臺北市萬華區 韻宇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西昌街 143號 

臺北市中正區 墊晟石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 3號 

臺北市松山區 米三角日式飯糰屋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53-1號 

臺北市文山區 阿段烘焙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開元街 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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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地區 合作店家 地址 

臺北市士林區 子耀咖啡館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53號 

臺北市內湖區 美福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8號 

臺北市內湖區 可朗烘焙坊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 362號 

桃園市蘆竹區 拉麵吧南崁店(貳家商行) 桃園市蘆竹區桃園街 129號 

新竹縣新豐鄉 
鶴茶樓 鶴頂紅茶商店 新豐建興店 

(昍暄茶行)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 92之 1號 

新竹縣新埔鎮 
可不可熟成紅茶 新埔中正店 

(品君商行)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 286號 

新竹縣竹東鎮 白巷子 竹東北興店(歐㵫茶舖)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一段 552號 

新竹縣芎林鄉 上宇林芎林文德店(上宇冷飲店) 新竹縣芎林鄉文德路 23號 

新竹市香山區 茂昌草本茶新竹埔東店(茂昌草本茶飲)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東路 315號旁邊 

新竹市香山區 喫茶小舖新竹內湖店(喬展喫茶坊)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路 126號 

花蓮縣新城鄉 佳興冰菓店(佳興餐飲有限公司) 花蓮縣新城鄉博愛路 20號 

花蓮縣花蓮市 花蓮樂芙婦嬰用品精品館(樂芙商行)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 388號 

苗栗縣苑裡鎮 大苑子-苑裡店(紘霖果茶專賣店) 苗栗縣苑裡鎮天下路 71號 

苗栗縣頭份市 大苑子-頭份建國店(鉑飲飲茶專賣店)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 156號 

臺中市霧峰區 大苑子-霧峰店(福茶茶飲專賣店)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917號 

臺中市大肚區 大苑子-大肚店(盈煊茶飲)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599號 

臺中市豐原區 大苑子-豐原三民(水豐果茶專賣店) 臺中市豐原區三民路 123號 

臺中市南區 
黑沃咖啡 

(黑沃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 371號 

彰化縣鹿港鎮 大苑子-鹿港中山(兆恩茶飲專賣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275號 

彰化縣北斗鎮 大苑子-北斗店(碧蘭茶飲專賣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 243號 

彰化縣社頭鄉 大苑子-社頭店(喬蕎茶飲專賣店)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員集路二段

253號 

南投縣埔里鎮 大苑子-埔里店(隆盛鮮果茶飲專賣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291號 

雲林縣西螺鎮 大苑子-西螺店(樂果茶飲專賣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 99號 

雲林縣虎尾鎮 大苑子-虎尾中正店(大燕茶行)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 108號 

嘉義縣朴子市 TEA TOP第一味(祥美冷飲店)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 226號 

嘉義縣民雄鄉 麻古茶坊(心想事成企業社)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68號 

臺南市北區 金三益(金三益健康茶飲) 臺南市北區林森路三段 1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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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地區 合作店家 地址 

臺南市安南區 
有利海鮮肉品 

(茄萌海鮮肉品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 109號 

臺南市下營區 白巷子下營店(杏漾飲料店) 台南市下營區中正南路 7號 

臺南市六甲區 大苑子六甲店(隆美麥飲料店) 台南市六甲區中正路 447號 

臺南市永康區 花覓手作茶藝 台南市永康區華興街 115號 

臺南市佳里區 白巷子(知芷店舖) 台南市佳里區仁愛路 231號 

屏東縣萬丹鄉 85度 C (宥宥商行)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一段 293號 

屏東縣東港鎮 三分春色(以琳飲料店) 屏東縣東港鎮明德一路 320號 

屏東縣潮州鎮 多那之潮州店(香榭烘焙坊)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 201號 

臺東縣池上鄉 鮮茶道股份限公司(樂貝商行)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 245號 

高雄市路竹區 
茶之魔手下坑店 

(茶之魔手有限公司下坑店) 
高雄市路竹區太平路 275號 

高雄市路竹區 
茶之魔手路竹大社店 

(茶之魔手有限公司路竹大社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 88-1號 

高雄市路竹區 
茶之魔手中華店 

(茶之魔手有限公司路竹中華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華路 126號 

高雄市路竹區 
茶之魔手中興店 

(茶之魔手有限公司中興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 126號 

高雄市路竹區 
茶之魔手路竹中山店 

(茶之魔手有限公司路竹中山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647號 

高雄市路竹區 
茶之魔手中正店 

(茶之魔手有限公司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民生路 1號 

高雄市路竹區 
茶之魔手路竹大同店 

(日點鑫有限公司路竹大同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同路 136之 2號 

高雄市路竹區 
茶之魔手路竹一甲店 

(日點鑫有限公司路竹一甲店)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 201-27號 

高雄市岡山區 
茶之魔手維新店 

(茶之魔手有限公司維新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302號 

高雄市岡山區 
茶之魔手岡山北店 

(茶之魔手有限公司岡山北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北路 58號 1樓前

段 

高雄市永安區 
茶之魔手高雄永安店 

(日點鑫有限公司高雄永安店) 
高雄市永安區保安路 128-1號 

高雄市梓官區 茶之魔手大舍西店(鑫昌冷飲店)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西路 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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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參與方式 

（一）、本活動方式為消費者單筆結帳金額高於新臺幣(以下同)10 元，並以載具

儲存雲端發票即可獲得 50元購物金或紙本折價券 1份（次）， 1家合作

店家計 150份（單一店家總額度最高為 7,500元）。如合作店家建有會員

系統，可鼓勵消費者加入貴店會員，透過會員系統回饋 50 元購物金(或

折價券)。 

（二）、各合作店家購物金(或折價券)發放份數有限，發完為止，不再增加。紙

本折價券及清冊將由執行單位提供，並於活動前寄送至店家指定收件地

址。 

（三）、合作店家可於本活動期間自行推出並辦理商品優惠或折扣活動，以吸引

消費者申請手機條碼並以載具儲存雲端發票。 

（四）、每位會員消費者限領 1份(次)購物金(或折價券)，合作店家須於活動後提

供購物金(或折價券)發放清冊予執行單位，俾利統計及確認發放數量。

執行單位將依據各合作店家已發放購物金(或折價券)清冊之手機條碼載

具號碼數量(手機條碼載具號碼不可重複)，折算為等值新臺幣總金額，

通知店家開立發票予主辦機關，撥付(匯入)合作店家指定帳戶。 

（五）、合作店家可向國稅局提出輔導民眾申請手機條碼載具、載具歸戶及領獎

帳戶設定之服務申請，各地區國稅局將於活動時間內，派員至現場協助

輔導民眾(尤其是中高齡者)完成設定，並提供合作店家於營業場域運用

統一話術及宣導文宣素材向民眾推廣使用雲端發票之建議作法。 

八、其他注意及配合事項 

（一）、各合作店家提供購物金(或折價券)發放清冊需包含以下資訊：手機條碼

載具之號碼、確認單筆結帳金額是否高於 10元及領取日期，以供執行單

位查核。 

（二）、消費者於本次活動獲得之購物金（或折價券）使用期限 112 年 10 月 31

日，逾期無效。 

（三）、購物金或折價券應可全額使用，不受任何限制。結帳金額超過 50元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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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應開立發票；未達 50元消費部分，不退還現金差額予消費者。 

（四）、各合作店家辦理本活動期間不可自行取消合作關係、擅自停止辦理或提

早結束，違者將不提供任何應發放予會員消費者之購物金(或折價券)。 

（五）、各合作店家可以自行辦理搭配本活動之促銷活動（如折價券僅限於下次

消費使用、或是下次消費使用折價券之金額門檻等），但須配合本活動

期程辦理及符合第八條第二、三項之規範。各店家自行推出的搭配活動

需由各店自行辦理，與本活動主、協辦機關無涉。 

（六）、主辦機關保有修改本活動辦法、暫停、取消、終止本活動等權利；如有

未盡事宜或最新訊息，得隨時於「雲端發票 e 起來」活動網站

(https://gov.tw/fN4 )補充公告，不再另行通知。 

（七）、各店家應本於誠信原則發送購物金（或折價券），如發現有人頭冒領、

資料造假等情事，除應負法律責任外，已發放予會員消費者之購物金

(或折價券)應全數追回，合作店家之任何損失，概與主、協辦機關及執

行單位無涉。 

（八）、如有與本活動相關之任何問題或欲洽詢本活動相關資訊，請電洽 02-

2236-9707 分機 11 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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